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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昔日“南头”今日过堂
南勇被控“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铁岭受审

本报铁岭4月24日讯(特
派记者 胡建明) 早在23
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就
贴出通知：“本院定于2012
年4月25日上午8点30分，在
本院21法庭公开审理辽宁省
铁岭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
告人南勇受贿一案。”去年底，
杨一民、张建强、王珀等人都
曾在此受审。这一次，铁岭中

院只审理南勇一人，或许意
味着“南勇案”更加复杂。

24日下午，记者在铁岭
市中级法院门口看到，在审
理“南勇案”公告下面，还有
一张已经发黄了的公告，内
容是法院对张建强、范广鸣
等人公开宣判的内容。

据了解，检察机关将以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原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南勇提起公诉。目
前，官方还没有透露南勇的
具体涉案金额。此前，杨一民
的律师王树静曾透露，南勇
的涉案金额达到350万元左
右。王树静根据掌握的信息
进行了预判，“应该在 15年
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之间。”

南勇的家属为他聘请了

两位律师进行辩护。有律师
分析：“聘请两位律师，更有
利于对不同领域的案情进行
辩护，毕竟不同的律师擅长
的辩护领域不同。也许这意
味着南勇的案情比较复杂。”

据悉，南勇在任时涉嫌操
纵沈阳海狮客场与延边敖东
队的比赛，并从中受贿。但此
次受贿金额仅为20万，南勇涉

及的其他案情还没有公布。
25日，前国脚申思、祁

宏、江津以及李明(小)涉嫌
非法操纵比赛将在沈阳中院
受审。2001年的世预赛亚洲
区十强赛，沈阳是国足的主
场，祁宏、江津是那个时代国
家队的绝对主力。如今，他们
又一次在沈阳被万众瞩目，
却是因为被带上了被告席。

格头条链接

南勇曾有

回旋余地

1997年，南勇被调到中国
足协任副主席时年仅35岁。在
分管中国国家队期间，国足获
得世界杯出线权。有了这一辉
煌成绩，南勇在中国足协的话
语权也越来越重，很多人开始
主动“接触”他。

有圈内人士透露，在中国
足协，南勇对中层干部的态度
很明确——— 只要你跟着我，而
且还有点能力，绝对会给你创
造提拔的机会。南勇还和一些
俱乐部走得很近。在7家俱乐部
与中国足协“闹掰”时，南勇曾多
次私下接触上述俱乐部，一度还
引起了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
席阎世铎的不满。阎在一次足协
会议上专门警告南勇：“谁再私
下开小会，我绝对不客气！”

在与外界交流中，南勇开
始迷失了自我。有人给他送礼，
甚至是送钱，他都悉数收下。“他
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我送
礼，有时就给你放到办公室，有
时一块儿吃饭，给你送两条烟，
里面放了钱。或者是过中秋节送
月饼，里面有点钱，各种各样的
手法，稍不注意，你拿的可能就
不是一般礼品了。”南勇说。

而对于与他比较疏远的俱
乐部，南勇下手比较狠。据了解，
当时在处理“李玮锋停赛”以及

“武汉退出中超”这两件大事上，
中国足协根本没有开会研究，完
全是南勇一个人拍板定夺的。

南勇的所作所为也被国家
体育总局看在眼里。据悉，在
2009年10月份，就曾有人暗示过
南勇，只要能把“非法所得”及时
上缴，他还有回旋的余地。当时，
南勇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等到他被逮捕时，一切都晚
了。 本报特派记者 胡建明

中国足协：

成立特别工作组

惩罚涉案俱乐部

在足球腐败案审理期间，
中国足协曾针对俱乐部涉嫌
行贿事件表示，若最后公安部
门弄清楚确有此事，将按照足
协相关规定妥善处理。不过，
目前对于是不是要对这些涉
案俱乐部进行处罚仍无定论。

此外，关于行贿是俱乐部
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行贿是不
是有明确的“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目的，目前均没有权威
的说法；而这些行为性质的界
定，对于俱乐部行贿行为成立
与否至关重要。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透露，
针对足球腐败案涉案俱乐部的
处罚特别工作小组拟将成立。
有关事宜已上报国家体育总
局，但何时批复尚不知晓。该权
威人士表示，一旦足球腐败案
最终审结，工作小组将立即进
入相应角色，提出处罚意见。

中国足球是一个整体，管
理者、俱乐部、裁判员、球员，都
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一方出问
题，其他部分难免受牵连；如果
没有俱乐部背地里“运作”，腐
败案又怎会发展到现在这般触
目惊心？ 据新华社

25日上午，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而在24日早上，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他被公诉方提出15项指控，但其本人只承认其中1项。“蔚

少辉承认了很多事实，但他不认为自己受贿，只觉得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蔚少辉：15项指控只承认1项
本报丹东4月24日讯(特

派记者 李志刚) 24日早
上，原国足领队蔚少辉在丹
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
审，他被公诉方提出15项指
控，但其本人只承认其中 1
项。“蔚少辉承认了很多事
实，但他不认为自己受贿，只
觉得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一
位参与旁听的人士透露，“蔚
少辉还说，只有贾秀全送的
8万元是贾供诉的，其余的
都是他本人交代的，因此他
请求法院方面考虑这些情
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记者了解到，公诉方认
为蔚少辉的受贿金额共为
123万元，涉及15项指控。蔚
少辉本人及其辩护律师则表
示很多项指控是人情往来，

不能算是受贿，蔚少辉的辩
护律师表示，“收了钱，又答
应为别人办事、谋利才是受
贿。蔚少辉收的很多东西都
是球员以及足球俱乐部在没
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送来
的，他没有为别人谋利。”

据蔚少辉的辩护律师以
及一些旁听此案的人士介
绍，在起诉书中，郑智、王霄、
阎峰、张永海等球员，贾秀全
等教练以及大连实德、长春
亚泰等俱乐部均被认定曾向
蔚少辉行贿。对于被查出的
三块名表，蔚少辉情绪激动
地表示，“20万元？说实话，都
是从国外买的，一共也就12
万元，就这个钱，谁能出这个
钱谁就把表都拿走。”

蔚少辉此次聘请的第一

代理律师为北京隆案律师事
务所沈阳分所合伙人之一王
蕴采。据介绍，蔚少辉本人在
法庭上的表现比较得体，但在
最后阶段看到亲人后显得比
较激动，曾经主动要求“能不
能再说几句”，但这一要求没
有得到允许。

而对于自己的辩解，蔚
少辉强调“不是翻供，只是说
出事实”，“很多事情发生在
我结婚、老婆生孩子、过年、
过圣诞节这些时候，我觉得
这不能算是受贿，只是人情
往来，我跟很多教练、球员都
很熟，有些教练我原来都是
叫叔叔的，他们过节时给我
钱就像是压岁钱；有些球员
的家长跟我很熟，我跟他们
有些人情往来是正常的。”

足球圈内，在一些人眼里，蔚少辉张狂、嚣张；而在另一些人眼里，蔚少辉

仗义、有血性；在谢亚龙眼里，蔚少辉“懂事儿”；在前国足总教练杜伊眼里，蔚

少辉是“恶势力”的典型代表……原国足领队蔚少辉，一直以多种面孔示人。

““四四哥哥””在在，，给给钱钱就就进进国国足足
本报特派记者 李志刚 4月24日发自丹东

因在家里排行老四，蔚
少辉打小便被称为“蔚小四”。
在北体大上学时，他与张建强
是同级，是陆俊的师兄。大学
毕业后，蔚少辉进入中国足协
工作，是足协的“老人”。

自1997年开始，蔚少辉
为历届中国国家队“打前
站”，与教练、球员的接触变
得非常亲密。而他的绰号，也
从“小四”到“四哥”再到“四
叔”、“司令”。

据了解，蔚少辉生活中

颇为时尚，很多人也就投其
所好，“适时”地有所表示。
2007年到2010年期间，阎峰、
王霄、张永海、张宝峰等球员
就向蔚少辉送了价值20多万
元的钱物。长春亚泰球员阎
峰在2009年7月26日送给蔚
少辉10万元人民币；半年后，
利用在日本比赛的机会，他
又向蔚少辉送了20万日元。

蔚少辉喜欢穿名牌、戴
名表，其中不少是国脚送的。
2008年4月到12月间，王霄分

别向蔚少辉送了OMEGA手
表一块、LV皮带一条、LV西
服一件，价值4万多元。

知道了蔚少辉的爱好
后，球员张永海也于2007年12
月在广州送上一块AP牌手
表，这块表比王霄送给他的
价值26300元的OMEGA还
贵，需要55000港币。边缘国脚
有所求，大牌球员也向蔚少
辉送钱送物。曾担任国家队
队长的郑智，于2007年6月送
给蔚少辉一个LV拉杆箱。

蔚少辉坚持表示，“收
受礼物只是人情往来”。但
据记者了解，他经常在消
费场所向球员明确表示自
己对某件物品很感兴趣，
却迟迟不购买，每每遇到
这种情况，球员当然都十
分“识趣”。

在蔚少辉担任领队期
间，国足几成“公共场所”，很
多球员进入国家队“镀金”，

然后返回俱乐部球队以国脚
身份要求提高待遇。

“四哥”蔚少辉在足球
圈越来越吃得开，慢慢就
变成了“四叔”，甚至是“司
令”。在公诉书中，公诉方
认为蔚少辉曾经拿过北京
高德公司等一些单位的钱
财，但蔚本人辩解，“那些
钱都花在了公务上，只是
没有发票或者发票不全而

已”。
与蔚少辉矛盾最深的是

杜伊，蔚曾经带领球员熬夜
打麻将，并故意大开房门让
杜伊知道，杜伊看好的年轻
球员如果“没有眼力见儿”，
便很难在蔚少辉这里看到好
脸色，蔚少辉还曾带领球员
在 休 息 室 内 高 喊“ 杜 伊 ，
SB”……当然，这些都已然
是过去的事情了。

郑智送上LV拉杆箱

带着球员熬夜打麻将

蔚少辉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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